2026年度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

（支持法律服务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沪商合管〔2025〕5号）、《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实施细则》（沪商合管规范〔2025〕1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开展法律服务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区域

专项发展资金适用于经国家批准的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规划区域。

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是指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提供法律领域服务的机构或组织、法律服务平台运营方、仲裁费用支付方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事务所、仲裁与争议解决机构、公证机构、调解组织、司法鉴定机构、域外法律查明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教育与研究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共享办公室经营方等。

支持内容及标准

1、服务上海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和打造“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和“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功能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机构或组织落户在国际商务合作区，经审核认定，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

2、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境内律师事务所与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国际商务合作区设立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或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外国律师事务所或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国际商务合作区设立代表机构、境外仲裁或调解等争议解决机构在国际商务合作区设立业务机构，经审核认定，给予每个机构100万元奖励。商事调解组织参照执行。

3、在国际商务合作区内，为开展业务的法律服务机构或组织提供公共办公室、共享办公室的运营方提供支持，经审核认定，按运营投入的50%给予支持，单个场所年度最高300万元。

4、支持涉外法律服务事项。法律服务机构或组织在涉外法律服务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国际仲裁机构、G20成员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机关、仲裁机构或商事调解组织取得胜诉裁判，或被司法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向全国表彰推广的，经审核认定，单个项目给予10万元的支持，单个法律服务机构年度最高50万元。

5、支持仲裁业务发展。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非营利性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案件，开庭地选择在国际商务合作区的，经审核认定，按照该案件仲裁费的40%给予仲裁费支付方支持，最高20万元。

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包含法律服务业务模式、法律公共服务平台空间运营模式、主要对象、服务规模、未来发展预期、申请支持金额、申报年度资金使用情况、银行账户等）及相应证明材料；

2、开展法律服务、平台空间运营相关资质、证照复印件；

3、相关合同复印件、涉及发票及支付凭证复印件；

4、承诺书（模板见附件）及申报主体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材料；

5、审核单位所需其他材料。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须确保申报材料及依据真实、准确、完整。如出现伪造资料虚报冒领情况，经核实后取消申报资格或结果，并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市、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予以支持。

3、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需有目录页并按申报材料顺序装订成册，加盖申报主体骑缝公章。其中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4、申报主体除提交书面材料外，还需提交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应包含全部书面材料的内容，采用pdf格式。提交介质为光盘或U盘（一份）。

五、申报程序

1、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主体，请按项目完成时间分批将申报材料送到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受理点，逾期不再受理。

第一批：项目于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的，请于发布之日起至4月30日期间报送材料。

第二批：项目于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的，请于9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报送材料。

2、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会同新区司法局对项目进行联合审查。审查通过后，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会同新区司法局组织专家评审会，对申报项目进行专家评审。通过审核的，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按规定拨付资金至申报单位。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政策咨询联系人

联系人：周青波
联系电话：58697762
（二）材料报送联系人

1、国际商务合作区受理点：

联系人：王家栋

联系电话：18221892043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市闻居路1366号3楼政务服务中心

2、外高桥保税区受理点：

联系人：周青波
联系电话：5869776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基隆路9号1910室

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
                                2026年4月7日

附件

申报承诺书

本单位                       承诺遵守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发展资金实施细则》以及申报指南等相关文件规定，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本单位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准确和完整。

本单位知悉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审核且不予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本单位承诺如实提供本单位的信用状况，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一）存在重复资助情况；（二）申报周期内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三）被国家、省、市、区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且在惩戒期内；（四）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四、本单位同意将申报材料向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相关人员承担保密义务。

若违反承诺，本单位全额退还申请获得的资金，并同意将本单位的不良行为信息纳入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